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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文件
南理工发〔2020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南阳理工学院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

织工作职责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：

《南阳理工学院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织工作职责（试行）》

已经校党委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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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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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织工作职责

（试行）
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织是指直属学校党委，除了教学院部党

委（党总支）以外的二级党组织统称。根据学校组织机构设置情

况，学校现有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织 4 个，分别是机关党委、学

工党委、教辅后勤党委和离退休工作处党委。

非教学院部二级党组织是学校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，是

学校党建工作的专责机构，主要职责是领导所属单位（党政管理

部门、学工部门、教辅后勤单位和离退休工作处）党的建设、思

想政治工作和群团等工作，不领导所属单位的业务工作。具体职

责如下：

一、加强政治建设。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。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、基本制度、

重要制度，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宣传和执行党中

央、省委市委和校党委的决议，团结、组织党内外干部和群众，

努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。

二、做好思想引领。落实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

和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，深入学习党的创新

理论，学习业务和其他各方面知识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推进社

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教育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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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党员干部坚定斗争意志，发扬斗争精神，增强斗争本领，努力

夯实党员干部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。

三、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。认真贯彻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

条例（试行）》，积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、规范化，落实好“三会

一课”等基本制度，争创一流党组织，建设“学习型、服务型、

创新型、学术型”党支部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。

四、加强党员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和服务工作。严格党的组织

生活，严肃党的纪律，监督党员义务履行，保障党员权利行使，

以党员示范岗、突击队等为抓手，建立完善党员联系服务师生制

度，引导和激励党员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、做好本职工

作、完成急难险重任务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五、指导党员发展工作。严肃党员发展工作纪律，规范党员

发展工作流程，指导各支部认真做好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

养和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。

六、着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

任制，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、话语权、主动权，守好意识形态主

阵地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以服务

育人为载体，落实“三全育人”总要求，助推合力育人，为培养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支撑。

七、加强作风建设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。

改进工作作风，提升工作效能，努力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。

八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。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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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权力运行，加强风险防控。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九、做好树优评先工作。围绕党支部争先创优和党员先锋模

范作用发挥，做好先进典型的选树和评优表彰工作。

十、加强对分工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，支持他们依照各自的

章程独立开展工作。

十一、完成校党委部署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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